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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82       证券简称：中国动力      公告编号：2025-007 

债券代码：110808       债券简称：动力定 02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系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船舶”）

拟换股吸收合并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重工”），将导致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动力”、“公司”）股权

结构发生变化。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中国重工直接持有中国动力 454,731,000股股票。本

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中国船舶将承继中国重工持有的中国动力 454,731,000 股股

票，中国重工不再持有中国动力股票。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使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025 年 1 月 24 日，公司收到中国船舶出具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

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国重工出具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

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系中国船舶拟换股吸收合并中国重工（以下简称“本次合并”、

“本次交易”、“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所致。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具体实现方

式为中国船舶向中国重工全体换股股东发行 A 股股票，交换该等股东所持有的

中国重工股份。本次合并完成后，中国重工将终止上市并注销法人资格，中国船

舶将承继及承接中国重工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及其他一切权利

与义务。中国船舶因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所发行的 A 股股票将申请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主板上市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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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权益变动前，中国重工直接持有中国动力 454,731,000 股股票。本次权

益变动完成后，中国船舶将承继中国重工持有的中国动力 454,731,000 股股票，

中国重工不再持有中国动力股票。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 

（一）中国船舶 

中文名称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中国船舶 

股票代码 600150.SH 

成立时间 1998年 5月 12日 

上市日期 1998年 5月 20日 

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注册资本 447,242.8758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31899761Q 

法定代表人 盛纪纲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 1号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 1号 

经营范围 

船舶行业和柴油机生产行业内的投资；民用船舶销售、船舶专用

设备、机电设备的制造、安装、销售；船舶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自有设备租赁。（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

证经营） 

（二）中国重工 

中文名称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中国重工 

股票代码 601989.SH 

成立时间 2008年 3月 18日 

上市日期 2009年 12月 16日 

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注册资本 2,280,203.5324万元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5329H 

法定代表人 王永良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 72号 



3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 72号 

经营范围 

资产经营；投资管理；舰船、舰船配套产品、海洋工程及装备、

能源装备、交通装备、环保装备和机械电子设备的设计、研制、

生产、修理、改装、租赁、销售；进出口业务。（市场主体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中国重工 454,731,000 20.19% - - 

中国船舶 - - 454,731,000 20.19% 

注：公司因发行定向可转债发生转股将导致总股本处于变化中。上表以截至2024年12月31日

公司总股本2,252,762,816股为基础计算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相关方持股比例。 

（二）信息披露履行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本次权益变动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相关

信息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相关

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本次交易尚需经中国船舶和中国重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本次交易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予以注册； 

3、相关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或核准。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